
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

114年度訴字第294號

原      告  六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代  表  人  林金城             

訴訟代理人  雷皓明    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臺中市政府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代  表  人  盧秀燕             

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工作法事件，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

4年8月29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40005226號訴願決定，提起行政訴

訟，本院裁定如下︰

    主　文

本件移送於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。

    理　由　
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

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

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再者，對於公法人之訴

訟，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。其以公法人之機關

為被告時，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，稽之行政訴訟

法第13條規定可明。

二、次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：「適用通

常訴訟程序之事件，……但下列事件，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

一審管轄法院：……二、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150萬

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、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

訟者。……」而依同法第3條之1規定：「本法所稱高等行政

法院，指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；所稱地方行政法

院，指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。」準此以論，原告不

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

帶之其他裁罰性、管制性不利處分，而提起之行政訴訟，係

屬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適用通常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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訟程序事件，應以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

轄法院。　　

三、查本件原告因不服被告之民國114年2月24日府授勞動字第11

303411222號行政處分書（下稱原處分）裁處罰鍰30萬元，

並應公布其名稱、負責人姓名、處分期日、違反條文及罰鍰

金額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罰，循經

訴願後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撤銷訴訟，聲明求為訴

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，有卷附原告提出之起訴狀、原處分

及訴願決定書可按（分見本院卷第11頁、第21至22頁、原處

分卷第20至33頁）。依前開規定及說明，本件原告之訴自應

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又因被告機關所在地位

於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，屬於本院地方行政訴訟

庭管轄區域範圍，爰依職權裁定移送管轄如主文所示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官  蔡 紹 良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林 學 晴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陳 怡 君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，經本院

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（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）。

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，但符合下列情

形者，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：

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

代理人之情形

所需要件

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

者，得不委任律師

為訴訟代理人。

1.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

理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

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

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。

2.稅務行政事件，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

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

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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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杜 秀 君

3.專利行政事件，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

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

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。

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

形之一，經本案之

行政法院認為適當

者，亦得為訴訟代

理人。

1.當事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

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

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。

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

法得為專利代理人。

4.當事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

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

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

訴訟事件相關業務。

是否符合㈠、㈡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當事人

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㈠、㈡所示關係之釋明

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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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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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wordbar { 
	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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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
114年度訴字第294號
原      告  六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代  表  人  林金城              
訴訟代理人  雷皓明    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臺中市政府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代  表  人  盧秀燕              
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工作法事件，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8月29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40005226號訴願決定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裁定如下︰
    主　文
本件移送於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。
    理　由　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再者，對於公法人之訴訟，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。其以公法人之機關為被告時，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，稽之行政訴訟法第13條規定可明。
二、次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：「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，……但下列事件，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：……二、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、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。……」而依同法第3條之1規定：「本法所稱高等行政法院，指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；所稱地方行政法院，指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。」準此以論，原告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、管制性不利處分，而提起之行政訴訟，係屬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事件，應以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　　
三、查本件原告因不服被告之民國114年2月24日府授勞動字第11303411222號行政處分書（下稱原處分）裁處罰鍰30萬元，並應公布其名稱、負責人姓名、處分期日、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罰，循經訴願後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撤銷訴訟，聲明求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，有卷附原告提出之起訴狀、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可按（分見本院卷第11頁、第21至22頁、原處分卷第20至33頁）。依前開規定及說明，本件原告之訴自應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又因被告機關所在地位於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，屬於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區域範圍，爰依職權裁定移送管轄如主文所示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官  蔡 紹 良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林 學 晴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陳 怡 君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，經本院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（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）。
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，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：
		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

		所需要件



		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，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。

		1.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。
2.稅務行政事件，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
  。
3.專利行政事件，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。



		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，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訴訟代理人。

		1.當事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
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。
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。
4.當事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。



		是否符合㈠、㈡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當事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㈠、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

		





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杜 秀 君

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

114年度訴字第294號

原      告  六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代  表  人  林金城              

訴訟代理人  雷皓明    律師

被      告  臺中市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  表  人  盧秀燕              

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工作法事件，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

4年8月29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40005226號訴願決定，提起行政訴

訟，本院裁定如下︰

    主　文

本件移送於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。

    理　由　
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

   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

    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再者，對於公法人之訴訟

    ，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。其以公法人之機關為

    被告時，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，稽之行政訴訟法

    第13條規定可明。

二、次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：「適用通

    常訴訟程序之事件，……但下列事件，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

    審管轄法院：……二、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150萬元以

    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、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

    。……」而依同法第3條之1規定：「本法所稱高等行政法院，

    指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；所稱地方行政法院，指高

    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。」準此以論，原告不服行政機

    關所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

    裁罰性、管制性不利處分，而提起之行政訴訟，係屬行政訴

    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事

    件，應以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    　　

三、查本件原告因不服被告之民國114年2月24日府授勞動字第11

    303411222號行政處分書（下稱原處分）裁處罰鍰30萬元，

    並應公布其名稱、負責人姓名、處分期日、違反條文及罰鍰

    金額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罰，循經

    訴願後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撤銷訴訟，聲明求為訴

    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，有卷附原告提出之起訴狀、原處分

    及訴願決定書可按（分見本院卷第11頁、第21至22頁、原處

    分卷第20至33頁）。依前開規定及說明，本件原告之訴自應

    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又因被告機關所在地位

    於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，屬於本院地方行政訴訟

    庭管轄區域範圍，爰依職權裁定移送管轄如主文所示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蔡 紹 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林 學 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陳 怡 君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，經本院

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（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）。

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，但符合下列情

形者，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：

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，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。 1.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。 2.稅務行政事件，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  。 3.專利行政事件，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。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，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訴訟代理人。 1.當事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 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。 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。 4.當事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。 是否符合㈠、㈡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當事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㈠、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 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杜 秀 君




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
114年度訴字第294號
原      告  六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代  表  人  林金城              
訴訟代理人  雷皓明    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臺中市政府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代  表  人  盧秀燕              
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工作法事件，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8月29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40005226號訴願決定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裁定如下︰
    主　文
本件移送於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。
    理　由　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再者，對於公法人之訴訟，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。其以公法人之機關為被告時，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，稽之行政訴訟法第13條規定可明。
二、次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：「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，……但下列事件，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：……二、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、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。……」而依同法第3條之1規定：「本法所稱高等行政法院，指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；所稱地方行政法院，指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。」準此以論，原告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、管制性不利處分，而提起之行政訴訟，係屬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事件，應以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　　
三、查本件原告因不服被告之民國114年2月24日府授勞動字第11303411222號行政處分書（下稱原處分）裁處罰鍰30萬元，並應公布其名稱、負責人姓名、處分期日、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罰，循經訴願後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撤銷訴訟，聲明求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，有卷附原告提出之起訴狀、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可按（分見本院卷第11頁、第21至22頁、原處分卷第20至33頁）。依前開規定及說明，本件原告之訴自應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又因被告機關所在地位於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，屬於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區域範圍，爰依職權裁定移送管轄如主文所示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官  蔡 紹 良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林 學 晴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陳 怡 君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，經本院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（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）。
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，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：
		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

		所需要件



		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，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。

		1.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。
2.稅務行政事件，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
  。
3.專利行政事件，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。



		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，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訴訟代理人。

		1.當事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
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。
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。
4.當事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。



		是否符合㈠、㈡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當事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㈠、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

		





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杜 秀 君

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

114年度訴字第294號

原      告  六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代  表  人  林金城              

訴訟代理人  雷皓明    律師

被      告  臺中市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  表  人  盧秀燕              

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工作法事件，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8月29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40005226號訴願決定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裁定如下︰

    主　文

本件移送於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。

    理　由　
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再者，對於公法人之訴訟，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。其以公法人之機關為被告時，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，稽之行政訴訟法第13條規定可明。

二、次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：「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，……但下列事件，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：……二、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、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。……」而依同法第3條之1規定：「本法所稱高等行政法院，指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；所稱地方行政法院，指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。」準此以論，原告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、管制性不利處分，而提起之行政訴訟，係屬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事件，應以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　　

三、查本件原告因不服被告之民國114年2月24日府授勞動字第11303411222號行政處分書（下稱原處分）裁處罰鍰30萬元，並應公布其名稱、負責人姓名、處分期日、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罰，循經訴願後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撤銷訴訟，聲明求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，有卷附原告提出之起訴狀、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可按（分見本院卷第11頁、第21至22頁、原處分卷第20至33頁）。依前開規定及說明，本件原告之訴自應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又因被告機關所在地位於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，屬於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區域範圍，爰依職權裁定移送管轄如主文所示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蔡 紹 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林 學 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陳 怡 君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，經本院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（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）。

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，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：

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，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。 1.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。 2.稅務行政事件，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  。 3.專利行政事件，當事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。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，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訴訟代理人。 1.當事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 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。 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。 4.當事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。 是否符合㈠、㈡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當事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㈠、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 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杜 秀 君



